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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業務查訪報告 
一、 緣起 

本會負責監督之財團法人計有中華民國輻射防護協會、核能科技

協進會、核能資訊中心及原子能科技基金會等共四個財團法人，

為強化對財團法人之業務管理，自 94 年起增加業務查訪，以達管

制之效，並增進與各財團法人間之互動，協助各財團法人業務之

推行，本(95)年為第 2 年之業務查訪。 
二、 查訪日期、出席人員 

(一) 原子能科技基金會 
 日期：95 年 11 月 23 日上午 9 時 30 分 
 出席人員： 

原科基金：陳昭南董事長、卓英仁執行長 
本會：饒大衛處長、李松貞科長、邱清威科員、蔡友頌科長 

(二) 輻射防護協會 
 日期：95 年 11 月 24 日上午 10 時 

出席人員： 
輻協：翁寶山董事長、李四海董事、范璧貞小姐 
本會：饒大衛處長、羅玉珠科員、盛逸雲科長、蔡友頌科長 

(三) 核能資訊中心 
 日期：95 年 11 月 24 日下午 1 時 30 分 
 出席人員： 

核資中心：朱鐵吉董事長、鍾玉娟小姐 
本會：饒大衛處長、羅玉珠科員、盛逸雲科長、蔡友頌科長 

(四) 核能科技協進會 
 日期：95 年 11 月 27 日上午 9 時 30 分 
 出席人員： 

核協會：宋森祥董事長、謝牧謙執行長、周源卿顧問、陳家

璋小姐 
本會：饒大衛處長、李松貞科長、盛逸雲科長、戴淑蕙專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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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友頌科長、鄭惠珍技佐 
三、 業務查訪紀要 

(一) 共通性部分 
1. 本處對各財團法人歷年來在推動原子能和平應用之各項安

全訓練、研討會及宣導溝通等之努力與貢獻表示謝意，並請

各財團法人再秉其創立宗旨繼續為社會奉獻心力。 
2. 本處對核協會轉達行政院對本會監督之財團法人應改進事

項，對輻協及核資中心則了解其改進進度(本處前曾於 95 年

9 月 12 日前往輻協向輻協翁教授及核資中心朱教授說明)。 
3. 會計室對財團法人之歲入進行了解與分析，並請各財團法人

將其稅捐稽徵機關設立登記之扣繳單位編號報會備查。 
4. 人事室對財團法人就兼職費及退休人員薪資之相關規定說

明如下： 

(1)參加會議支给費用之區別： 

A.固定性組織（如董事會）之成員，親自出席該組織常態

性會議（如董事會會議），支给兼職費，遠道者並得覈

實支给往返交通費。 

B.出席一次性會議，支给出席費，遠道者並得覈實支给往

返交通費。 

(2)上述各項費用之核發方式：除具公務員身分人員之兼職

費應由服務機關（構）或學校轉發外，出席費、交通費

及未具公務員身分人員之兼職費，均得由與會人員當場

具領。 

(3)具公務員身分人員支領兼職費之限制： 

A.以支領二個兼職費為限。 

B.支領一個兼職費每月不得超過新臺幣 8千元，支領二個

兼職費每月合計不得超過新臺幣 1萬 5千元；超過部

分並應悉數繳庫。 

(4)支領退休給與人員再（轉）任人員支薪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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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立法院 95年度中央政府總預算案通案第 12項決議規

定，支領軍公教退休（伍、職）給與人員轉（再）任政

府捐助成立之財團法人職務者（按，本會監督之 4個財

團法人中，僅財團法人原子能科技基金會未受有政府捐

助），依該財團法人薪資標準之規定支給，如該職務之

月薪超過委任第一職等本俸最高俸額及專業加給合計

數額者（目前為 31,200 元），其實支月薪應依該職務薪

資標準減去其「所支領月退休（伍、職）金加上公（軍）

保養老（退伍）給付優惠儲蓄存款合計數額」後之差額

支給之，但依法令停支月退休（伍、職）金及優惠存款

利息、支領一次退休（伍、職）金未辦理優惠存款（含

公保養老給付及軍保退伍給付）或支領資遣費者，均不

受限制。 

5. 有關行政院及審計部要求退休公務員再任財團法人職務者

月薪不得超過 31,200 元乙案，本會業於 94 年 12 月 14 日會

綜字第 0940040278 號函請各財團法人依規定辦理，本次查

訪特再了解該 4 個財團法人是否均應依政府規定辦理，人事

室亦特別請輻協、核資中心及核協會填具調查表。目前 4
個財團法人均表示無此問題。 

6. 為建全各財團法人之財務，本處仍鼓勵各財團法人之業務宜

再多元化，以避免單一項目(尤其是核研所人力外包案)營收

之變動影響財務。 
7. 有關本會對財團法人之管理，各財團法人如有任何問題，歡

迎隨時向本會反應。 
(二) 個別性部分 

1. 原科基金會 
(1) 有關第 3 屆董事變更仍未完成相關手續，依董事任期，

現應已進入第 4 屆，本會秉持為民服務之精神，樂意協

助其儘快完成法定程序，有關所需補件之資料，歡迎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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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詢問，俾順利於短期間內辦理完竣。過去核發之相

關文件若有遺失，只要來文申請，本會亦可補發。會計

報表仍未完成核備者，亦請儘速補辦。 
(2) 該基金會陳昭南董事長表示，元大馬德玲先生於 89 年捐

贈之 40 萬股台鳳股票，稅捐機關仍繼續追稅中。 
2. 核能科技協進會 

(1) 謝牧謙執行長任期到年底為止，96 年起將由周源卿顧問

接任執行長工作。 
(2) 宋董事長表示只要台電公司可以接受，國內有很多廠商

願意為我國核能電廠提供服務，如陳文源先生之柏林油

漆公司可提供電廠所需之各種油漆，核協會願意擔任此

項工作之橋樑。 
(3) 核協會表示核研所今年人力外包之廠商資格放寬，恐不

易再標到 96 年之此項工作，對收入多少會有影響，惟已

請周源卿顧問積極爭取相關之研究計畫，希望對整體之

營收不造成影響。 
3. 輻射防護協會 

(1) 在年度營收部分，輻協表示目前業務之收入以技術服

務、輻防訓練及 TLD 人員劑量監測為主，參與核研所人

力支援業務之收入所佔比例不高，今年度核研所之人力

外包招標案有很大之變革，恐不易再得標。 
(2) 人員劑量計讀是輻協一項重要收入，輻協仍關心本會有

關人員劑量管制是否鬆綁及未來法規之走向。本會表示

輻射工作人員劑量之監測係依輻防法相關之規定辦理，

未來若擬修訂相關法規，本會當依規定會先請各業者及

輻協在內之專業團體表示意見，且輻防法規係遵循國際

防護建議，故不會有遽然改變，輻協應有足夠之時間因

應。 
(3) 對於退休人員再任之敘薪事宜，輻協表示已依規定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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理，翁董事長之薪資目前為每月 31,200 元。 
(4) 本會表示國內原子能業務之財團法人有些同質性較高，

建議輻協可進一步研究捐助章程之修訂，以因應未來財

團法人可能之合併。 
4. 核資中心 

(1) 核資中心表示目前業務為發行核能簡訊，營收集中於一

項，對未來之發展恐有阻礙；96 年核研所人力案之招標

改變以往之人時費用之計算方式，且開放一般人力仲介

業亦可參與，故恐無法取得 96 年度之人力案。 
(2) 核資中心願意建置一個國內核能之主要入口網站，以結

合國內外核能科技界，亦可提供民眾即時的資訊。該計

畫書已送核能學會審議，核能學會目前因無足夠經費，

打算以募款方式籌措所需費用，惟核能學會若無法籌得

所需費用，架網站之計畫亦是窒礙難行。 
(3) 本會建議核資中心朝合併之方向研究，以整合資源，提

升財團法人之服務效能。 
四、 建議 

本次查訪所發現之應改進事項，擬發函通知改進。各財團法人之應

改進事項如下： 
(一) 核能科技協進會、輻射防護協會、核資中心 

1. 有關捐助章程之修正建議先召開常務董事會議研議，再提報

董事會決議。 
2. 請提供「稅捐稽徵機關設立登記之扣繳單位編號」及「支領

軍公教退休（伍、職）給與人員轉（再）任捐助成立之財團

法人職務人員名冊」，併同現職員工名冊（資料包括姓名、

現任職務、任職日期、經歷等）及最近一次之員工薪資清冊

送本會備查。 
3. 敦聘具公務員身分人員兼任財團法人各項職務（包括董事、

顧問等），請依規定函徵兼任人員服務機關（構）或學校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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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並於函內敘明支給兼職費之條件及數額；具公務員身分

人員之兼職費，亦請確實函請兼職人員服務機關（構）或學

校轉發。 
(二) 原子能科技基金會 

尚有過去幾年之工作報表及會計報表還未完成報會，董事會

議紀錄尚未完成報會核備及向法院辦理變更登記等事宜，應

儘速辦理完成。 


